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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館附屬服務設施民間參與營運暨移轉案 

公聽會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13 年 8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林口新創園 B5 棟 1606 室（新北市林口區仁愛路二段 490 號） 

參、主持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 陳副局長美蓉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錄：蕭政傑 

伍、主持致詞： 

一、國家檔案館係第一座兼具國家檔案典藏維護、閱覽應用、展

示推廣、技術研發、教育文創、以及人文休憩等多元功能之

國家級文教設施，預定於 114 年第四季正式啟用，基於在地、

便捷與開放之營運理念，將朝連結地方、惠鄰措施、人文休

憩、智慧營運、創新展示及教育推廣等面向妥為營運，盼達

深化國家記憶及便捷檔案服務之願景。本案國家檔案館附屬

服務設施包含室內停車場(B1F-B2F)、2 樓輕食區及文創區等，

本局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參法)及有關規定，

預計以 OT(Operate-Transfer：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

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方式引進民間

機構營運，提供前來國家檔案館之民眾多元且優質服務，共

創政府、廠商及民眾三贏。 

二、依據促參法第 6 條之 1 及促參法施行細則第 31 條規定，於

辦理案件可行性評估階段，應召開公聽會並將意見納入可行

性評估，本次公聽會主要目的為聽取各方意見及建議，使計

畫更臻完善周妥。 

陸、規劃單位報告：略 

柒、與會人員意見(依序)： 

一、李宇翔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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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預計以 OT 方式委託民間營運及管理，是否已有委

外年期及權利金等具體規劃內容？ 

(二) 本案規劃咖啡輕食等服務機能立意良好，建議應慎選進

駐廠商，亦可與展覽主題等結合行銷，以提升國家檔案

館能見度，吸引更多人潮造訪，發揮附屬服務設施委託

民間經營效益。 

(三) 建議可參考新北市議會1樓部分空間提供在地藝文工作

者及畫家展演使用經驗，國家檔案館亦可提供部分空間

(如牆面或角落等)，供在地藝文工作者展覽或人文交流，

也可帶來可觀人潮。 

二、陳明義議員： 

(一) 應妥善規劃停車場臨停及月租比例，可參考新北市政府

交通局公有停車場臨停與月租配比，以免經營者為追求

獲益，僅提供少數臨停車位而壓縮使用者需求。 

(二) 建議招商條件較為具體明確後(如完成先期規劃)，可再

舉辦一次說明會或公聽會。 

(三) 本案委外標的包括室內停車場、輕食區及文創區，究採

合併或拆分各別招商？如合併者建議允許廠商異業結

盟合作參與。 

(四) 國家檔案館展覽空間是否保留供藝文展演使用？林口

當地具有豐富體育與藝文能量，建議可與在地連結發展。 

(五) 國家檔案館目標客群包含學校、機關及民間等團體單位，

建議儘早規劃遊覽車進出動線及等候期間停車需求，例

如協調使用周邊空置的國有土地。 

(六) 建議交通接駁可與客運業者合作，如能自機場捷運A8站

直行文化一路至國家檔案館間往返，此路線可供林口市

民進出至機捷 A8 站，將可增加國家檔案館交通便利性，

同時補足地方大眾運輸不足，創造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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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林口社區大學： 

(一) 期盼未來國家檔案館部分空間可供本單位或地方團體

舉辦活動或課程使用。另本單位亦積累不少地方的文史

資料，未來若能與國家檔案館合作展示推廣，可助於地

方發展。 

(二) 建議國家檔案館初期展覽主題可納入林口地方人文內

容。 

(三) 本單位現積極推動林口春夏秋冬社區營造，舉辦符合當

季特色活動，未來除善用國家檔案資源，亦可與國家檔

案館合作規劃相關活動。 

四、專家-林志峰委員： 

(四) 本人具總統府及國立歷史博物館等策展及文創行銷經

驗，建議本案可參考東京江戶博物館等經驗，結合林口

在地藝術文史，增加在地居民對場館認同感，維持基本

客源。 

(五) 建議應考量自行車及遊覽車等停車需求，例如可考量利

用周邊國有地作為遊覽車停車空間。 

(六) 有關文創展售建議應與在地元素結合，特別是國家檔案

館之展覽以在地文化為佳。另輕食區亦可開放社區業者

或地方小農經營，並採用在地特產，以符地方創生之政

策。 

(七) 國家檔案館兼具教育功能，未來中小學生亦為重要客群，

建議本案附屬服務設施應考量兒童(用餐)需求。 

(八) 博物館每年約幾十萬人次造訪，引進人潮眾多，交通方

面尤須慎重及預為因應。 

(九) 建議本案特展廳等空間亦可保留檔期予社區大學及地

方團體策展使用。 

五、陳明義議員服務處-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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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館未來適合當作學校團體參訪景點，俾使孩童與民眾接觸並

認識國家文化記憶，加上又是人文休憩觀光景點，應考慮遊覽

車停車需求。 

六、學者-藍秀璋： 

(一) 本案目前尚在可行性評估階段，是否收取權利金仍須經

詳細財務試算，以訂定合理招商條件。 

(二) 停車規劃涉及專業經驗，建議可請新北市政府交通局協

助提供相關經驗回饋，合理分配臨停及月租比例，以追

求本案停車場經營之最大效益。 

(三) 接駁車規劃很有意義，例如雙和醫院接駁車多數即為當

地居民通勤使用，未來本案若提供接駁服務不僅可增加

場館可及性，亦可增加地方通勤便利性，獲取更多地方

支持。 

(四) 藝術人才具空間使用需求，未來本案若能提供部分場地

供在地藝文工作者等活動展演，將有助地方社區互動與

發展。 

(五) 本案三個委辦標的規模不大，若拆分三個案子招商，廠

商投資利基不高，將增加招商難度。建議合併為一個案

子招商較佳，民間可藉由協力廠商等合作方式共同參與。 

七、學者-李禮仲： 

(一) 博物館不當只是博物館，檔案館亦是如此，建議可藉文

化產業化及商業化之趨勢，與林口社區大學等在地團體

合作推廣地方特色人文，以創造場館與在地之附加價值。 

(二) 停車需求應妥善處理，例如可透過民間參與方式紓解遊

覽車停車需求。 

八、麗林里薛里長（書面意見）： 

(一) 建議室內停車場可提供在地里民優先使用。 

(二) 建議提供停車及展覽等優惠價格予在地居民。 



第 5 頁，共 5頁 

捌、意見綜合回復： 

一、 本案係採促參法第42條規定辦理，目前為可行性評估階段，

有關委外年期及權利金等招商條件尚在評估階段，本次公聽

會就是希望廣泛徵詢多方意見，並納入可行性評估，俟招商

條件確定後，於招商階段將舉辦招商說明會。 

二、 關於國家檔案館與在地共榮發展部分，未來除了 2樓展覽空

間外，1樓檔案大廳、檔案教室及 2樓林梢廣場等空間，均

可結合在地或民眾活動需求使用。此外，國家檔案館公共藝

術設置計畫中亦有民眾參與專案活動，將由策劃單位結合在

地藝術家或相關團體辦理民眾參與活動。 

三、 國家檔案館臨仁愛一路側有規劃避車彎，原則可供遊覽車上

下乘客使用或引導至適當位置上下車。另也將商請新北市政

府盤點周邊可供大型車停放空間，以利日後大型車輛停車使

用。 

四、 有關國家檔案教育推廣方面，本局業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等單位合作開發教案，並公開於本局

檔案支援教學網，提供學校單位及有需求民眾等教學及學習

使用，亦將配合 108 課綱，擴增地方學相關主題。 

五、 至於展示內容與在地連結部分，開館首檔特展將從「解嚴令」

延伸，以「解嚴」為策展主題，呈現國家記憶與民主發展歷

程，已著手規劃之後與在地連結相關主題之特展。 

六、 感謝今日與會民意代表、民間團體以及專家學者等寶貴意見

與建議，將納入本案後續規劃參考。 

玖、散會：下午 4時 


